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30號

再審原告    陳禹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再審被告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一一三年七

月十日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損害賠償事件民事確定

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再審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昭文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此經

本院職權查證屬實，有經濟部函暨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惟

新任法定代理人曾鑫城迄未聲明承受訴訟，上訴人亦未聲明

承受訴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逕命新任

法定代理人曾鑫城承受訴訟、續行訴訟。

二、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本院認本件

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

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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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審原告方面

　　原確定判決（即鈞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民事確定

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兩造於民國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

「EASTCAR優質車專賣店」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約定由再

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汽車專賣店」體系、

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年七月一日兩造續訂加

盟契約及附加條款（下稱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

賠償，曾簽發發票日為一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面額新臺幣

（下同）三十萬元、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之本票一紙

（下稱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九年

二月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並於一一０年五月間填載

系爭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

院以一一０年度司票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

在鈞院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鈞院臺北簡易

庭以一一０年度北簡字第一六０五五號確定判決（下稱另案

確定判決），以「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

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

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為由，確認再審

被告就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詎

再審被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之一一一年五月十八日，①依本

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

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②依本件加盟契約

第二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

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鈞院臺北簡易庭以

一一一年度北簡字第一四二三二號判決駁回再審被告前述請

求，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鈞院合議庭嗣以原確定判決

廢棄一審該部分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十二萬

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及自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算之法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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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然原確定判決並未適用源自訴訟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

法理之「爭點效」，即未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

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

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

償情事」判斷之拘束，而判命再審原告給付，應屬消極不適

用法規，爰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上訴駁

回。

二、再審被告方面

　　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爰不贅述。

三、茲分述如下：

（一）再審原告主張兩造於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加盟契約及附

加條款，約定由再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

汽車專賣店」體系、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

年七月一日兩造續訂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賠

償，曾簽發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

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於一一０年五月間

填載系爭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桃園

地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院以一一０年度司

票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在本院提起確認

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另案確定

判決確認再審被告就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

債權不存在，再審被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仍依本件加盟契

約第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

告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

千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本院臺

北簡易庭判決駁回後，嗣經原確定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如

數給付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本息等情，業據提出原確

定判決、另案確定判決為證，核屬相符，堪信為真。

（二）而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前訴訟之確定判決理由中，

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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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結果而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

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

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差異甚大等情形外，在同一當事人

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當事人不得再

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

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

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

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

之，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八一號、一一一年度

台上字第一三三五號著有裁判闡釋甚明。

（三）再審原告固指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承辦合議

庭應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

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

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判斷

之拘束，然查：

 　 １另案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第三點「得心證之理由」，第㈠

段記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規定及舉證責任分

配法則；第㈡段略記載：「依系爭合約【即本件加盟契

約】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

【即再審被告】將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後，確認乙方【即

再審原告】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

票【即系爭本票】』，可知被告【即再審被告】應於合約

終止日６個月內確認原告【即再審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

事，若無，應於６個月後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目的

是令持有本票之人即被告於６個月內確認與原告間有無損

害賠償情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者，不得再以原告有損害

賠償事由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持系爭本票為裁定，並應於

終止合約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歸還原告，以避免權利義務

關係懸而未決。被告終止系爭合約既為１０９年３月１

日，則被告應於１０９年８月３１日前與原告確認有無違

約賠償事宜，若有違約事宜但不主張損害賠償者，亦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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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避免權利義務關係懸而未決，並尊重當事人間之約

定，自應為如是解釋。如依被告之抗辯，無異給與被告無

限期主張損害賠償之機會，將使兩造之法律關係陷於不確

定，故被告如有無法在終止契約６個月確認違約賠償之情

事，自應對該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告對前揭事實未

舉證以實其說，其遲至１１０年５月間始為系爭本票裁定

主張有損害之事實，又此段期間被告從未向原告請求任何

違約損害賠償，被告縱有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

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從而，系爭

本票債權並不存在」（參見卷第七十、七一頁）。

　　２而另案確定判決係再審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再審被告就系爭

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亦即訴訟標的為系爭本票債權，

並非本件加盟契約之商標權利金或違約金債權；而由另案

確定判決前述「得心證之理由」內容，尤其「依系爭合約

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可知被告應於合約終止日６個

月內確認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

者，『不得再以原告有損害賠償事由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

持系爭本票為裁定，並應於終止合約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

歸還原告』」部分，明揭另案法院係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

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再審被告不得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

後，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據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

而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參酌另案確定判決得心證之理由無

隻字片語提及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

所定之商標權利金、第二條第四項所定之違約金，亦全然

未具體調查、判斷再審被告得否依前述約定請求再審原告

支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及其數額等節，足見不唯兩造並

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

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

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

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

決係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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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

票據權利」，非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

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

利甚明。

　　３至另案確定判決第三點第㈡段最末「被告縱有所主張前開

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無違約賠

償情事」之文句，其中「被告」似均為「原告」之誤載

（即正確文句似為：「原告縱有（被告）所主張前開違約

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

事」），且是段文句既已載明僅係假設，並非記載法院實

際判斷、認定之結果，自難據以主張具爭點效。

　　４況如認另案確定判決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

定，除作出「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

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之判斷外，亦作出「再審被

告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後，即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

張、行使契約上權利」之判斷（此節僅係假設），則該部

分之判斷悖於事理並顯失公平，法院得不受拘束，蓋再審

原告依本件加盟契約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予再審被告收執

（並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係用以擔保本件加盟契

約之履行及損害賠償，使再審被告得經由聲請本票許可強

制執行之非訟程序迅速取償，前曾提及；而本件加盟契約

第三條第二項係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將於

合約終止日六個月後，確認乙方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

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已如前載，故倘再審被告未收

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應無該約款之適用，既

無該約款之適用，再審被告權利之行使及效力顯不受六個

月之限制，於契約終止後逾六個月仍得行使契約上權利，

殆無疑義；易言之，再審被告如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

擔保本票，將僅能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行使票據上及契

約上權利，逾六個月將生失權效，再審被告如未收取再審

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雖無票據權利得行使，但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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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上權利之期間毫無限制（法定請求權時效期間為十五

年，且時效完成後債權並未消滅，僅債務人得為時效抗辯

拒絕清償），二者差異極鉅；而豈有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本

票為擔保、俾利迅速取償後，反致原存在無時間限制、請

求權時效期間達十五年之契約上（商標權利金、違約金

等）權利，得行使之期間大幅縮短、僅餘區區六個月，逾

期即生失權效之理？

　　５綜上，兩造並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

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

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

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

定，另案確定判決係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

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

「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非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

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

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

（四）兩造既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

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

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

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

確定判決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

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

行使票據權利」，未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

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

上權利，則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得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

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之約定，請求再審原告

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千

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而判命再審

原告如數給付，於法自無不合，無違反爭點效之可言，既

無違反爭點效，難謂消極不適用法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

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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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四、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消極不適用法律情事，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情事，本件再審之訴於法顯有未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

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

條、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

零五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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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30號


再審原告    陳禹華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再審被告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日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損害賠償事件民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再審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昭文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此經本院職權查證屬實，有經濟部函暨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惟新任法定代理人曾鑫城迄未聲明承受訴訟，上訴人亦未聲明承受訴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逕命新任法定代理人曾鑫城承受訴訟、續行訴訟。
二、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本院認本件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方面
　　原確定判決（即鈞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民事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兩造於民國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EASTCAR優質車專賣店」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約定由再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汽車專賣店」體系、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年七月一日兩造續訂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下稱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賠償，曾簽發發票日為一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面額新臺幣（下同）三十萬元、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之本票一紙（下稱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並於一一０年五月間填載系爭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院以一一０年度司票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在鈞院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鈞院臺北簡易庭以一一０年度北簡字第一六０五五號確定判決（下稱另案確定判決），以「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為由，確認再審被告就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詎再審被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之一一一年五月十八日，①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②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鈞院臺北簡易庭以一一一年度北簡字第一四二三二號判決駁回再審被告前述請求，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鈞院合議庭嗣以原確定判決廢棄一審該部分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及自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算之法定利息。然原確定判決並未適用源自訴訟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法理之「爭點效」，即未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判斷之拘束，而判命再審原告給付，應屬消極不適用法規，爰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方面
　　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爰不贅述。
三、茲分述如下：
（一）再審原告主張兩造於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約定由再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汽車專賣店」體系、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年七月一日兩造續訂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賠償，曾簽發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於一一０年五月間填載系爭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桃園地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院以一一０年度司票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在本院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另案確定判決確認再審被告就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再審被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仍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本院臺北簡易庭判決駁回後，嗣經原確定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如數給付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本息等情，業據提出原確定判決、另案確定判決為證，核屬相符，堪信為真。
（二）而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前訴訟之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差異甚大等情形外，在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當事人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八一號、一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三五號著有裁判闡釋甚明。
（三）再審原告固指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承辦合議庭應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判斷之拘束，然查：
 　 １另案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第三點「得心證之理由」，第㈠段記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規定及舉證責任分配法則；第㈡段略記載：「依系爭合約【即本件加盟契約】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即再審被告】將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後，確認乙方【即再審原告】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即系爭本票】』，可知被告【即再審被告】應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內確認原告【即再審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事，若無，應於６個月後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目的是令持有本票之人即被告於６個月內確認與原告間有無損害賠償情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者，不得再以原告有損害賠償事由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持系爭本票為裁定，並應於終止合約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歸還原告，以避免權利義務關係懸而未決。被告終止系爭合約既為１０９年３月１日，則被告應於１０９年８月３１日前與原告確認有無違約賠償事宜，若有違約事宜但不主張損害賠償者，亦有可能，為避免權利義務關係懸而未決，並尊重當事人間之約定，自應為如是解釋。如依被告之抗辯，無異給與被告無限期主張損害賠償之機會，將使兩造之法律關係陷於不確定，故被告如有無法在終止契約６個月確認違約賠償之情事，自應對該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告對前揭事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遲至１１０年５月間始為系爭本票裁定主張有損害之事實，又此段期間被告從未向原告請求任何違約損害賠償，被告縱有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從而，系爭本票債權並不存在」（參見卷第七十、七一頁）。
　　２而另案確定判決係再審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再審被告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亦即訴訟標的為系爭本票債權，並非本件加盟契約之商標權利金或違約金債權；而由另案確定判決前述「得心證之理由」內容，尤其「依系爭合約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可知被告應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內確認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者，『不得再以原告有損害賠償事由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持系爭本票為裁定，並應於終止合約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歸還原告』」部分，明揭另案法院係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再審被告不得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後，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據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參酌另案確定判決得心證之理由無隻字片語提及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所定之商標權利金、第二條第四項所定之違約金，亦全然未具體調查、判斷再審被告得否依前述約定請求再審原告支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及其數額等節，足見不唯兩造並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決係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非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甚明。
　　３至另案確定判決第三點第㈡段最末「被告縱有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之文句，其中「被告」似均為「原告」之誤載（即正確文句似為：「原告縱有（被告）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且是段文句既已載明僅係假設，並非記載法院實際判斷、認定之結果，自難據以主張具爭點效。
　　４況如認另案確定判決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除作出「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之判斷外，亦作出「再審被告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後，即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行使契約上權利」之判斷（此節僅係假設），則該部分之判斷悖於事理並顯失公平，法院得不受拘束，蓋再審原告依本件加盟契約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予再審被告收執（並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係用以擔保本件加盟契約之履行及損害賠償，使再審被告得經由聲請本票許可強制執行之非訟程序迅速取償，前曾提及；而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係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將於合約終止日六個月後，確認乙方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已如前載，故倘再審被告未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應無該約款之適用，既無該約款之適用，再審被告權利之行使及效力顯不受六個月之限制，於契約終止後逾六個月仍得行使契約上權利，殆無疑義；易言之，再審被告如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將僅能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行使票據上及契約上權利，逾六個月將生失權效，再審被告如未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雖無票據權利得行使，但行使契約上權利之期間毫無限制（法定請求權時效期間為十五年，且時效完成後債權並未消滅，僅債務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清償），二者差異極鉅；而豈有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本票為擔保、俾利迅速取償後，反致原存在無時間限制、請求權時效期間達十五年之契約上（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等）權利，得行使之期間大幅縮短、僅餘區區六個月，逾期即生失權效之理？
　　５綜上，兩造並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決係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非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
（四）兩造既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決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未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則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得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之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而判命再審原告如數給付，於法自無不合，無違反爭點效之可言，既無違反爭點效，難謂消極不適用法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
四、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消極不適用法律情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本件再審之訴於法顯有未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五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30號



再審原告    陳禹華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再審被告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一一三年七

月十日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損害賠償事件民事確定

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再審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昭文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此經

    本院職權查證屬實，有經濟部函暨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惟

    新任法定代理人曾鑫城迄未聲明承受訴訟，上訴人亦未聲明

    承受訴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逕命新任

    法定代理人曾鑫城承受訴訟、續行訴訟。

二、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本院認本件

    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

    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方面

　　原確定判決（即鈞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民事確定

    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兩造於民國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

    「EASTCAR優質車專賣店」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約定由再

    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汽車專賣店」體系、

    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年七月一日兩造續訂加盟

    契約及附加條款（下稱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賠

    償，曾簽發發票日為一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面額新臺幣（

    下同）三十萬元、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之本票一紙（下

    稱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九年二月

    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並於一一０年五月間填載系爭

    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下稱桃園地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院以

    一一０年度司票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在鈞

    院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鈞院臺北簡易庭以

    一一０年度北簡字第一六０五五號確定判決（下稱另案確定判

    決），以「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

    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

    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為由，確認再審被告就

    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詎再審被

    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之一一一年五月十八日，①依本件加盟

    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

    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②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

    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

    ，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鈞院臺北簡易庭以一一一

    年度北簡字第一四二三二號判決駁回再審被告前述請求，再

    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鈞院合議庭嗣以原確定判決廢棄一

    審該部分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十二萬六千六

    百六十六元及自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算之法定利息。然

    原確定判決並未適用源自訴訟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法理之

    「爭點效」，即未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

    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

    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

    」判斷之拘束，而判命再審原告給付，應屬消極不適用法規

    ，爰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方面

　　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爰不贅述。

三、茲分述如下：

（一）再審原告主張兩造於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加盟契約及附

      加條款，約定由再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

      汽車專賣店」體系、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年

      七月一日兩造續訂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賠償

      ，曾簽發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九

      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於一一０年五月間填

      載系爭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桃園地

      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院以一一０年度司票

      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在本院提起確認系

      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另案確定判

      決確認再審被告就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債

      權不存在，再審被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仍依本件加盟契約

      第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

      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千

      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本院臺北

      簡易庭判決駁回後，嗣經原確定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如數

      給付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本息等情，業據提出原確定

      判決、另案確定判決為證，核屬相符，堪信為真。

（二）而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前訴訟之確定判決理由中，

      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

      論之結果而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

      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

      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差異甚大等情形外，在同一當事人

      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當事人不得再

      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

      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

      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

      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八一號、一一一年度台

      上字第一三三五號著有裁判闡釋甚明。

（三）再審原告固指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承辦合議

      庭應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

      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

      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判斷

      之拘束，然查：

 　 １另案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第三點「得心證之理由」，第㈠段

      記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規定及舉證責任分配

      法則；第㈡段略記載：「依系爭合約【即本件加盟契約】

      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即再

      審被告】將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後，確認乙方【即再審原

      告】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即

      系爭本票】』，可知被告【即再審被告】應於合約終止日６

      個月內確認原告【即再審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事，若無

      ，應於６個月後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目的是令持有

      本票之人即被告於６個月內確認與原告間有無損害賠償情

      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者，不得再以原告有損害賠償事由

      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持系爭本票為裁定，並應於終止合約

      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歸還原告，以避免權利義務關係懸而

      未決。被告終止系爭合約既為１０９年３月１日，則被告應於１

      ０９年８月３１日前與原告確認有無違約賠償事宜，若有違約

      事宜但不主張損害賠償者，亦有可能，為避免權利義務關

      係懸而未決，並尊重當事人間之約定，自應為如是解釋。

      如依被告之抗辯，無異給與被告無限期主張損害賠償之機

      會，將使兩造之法律關係陷於不確定，故被告如有無法在

      終止契約６個月確認違約賠償之情事，自應對該變態事實

      負舉證責任，然被告對前揭事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遲至

      １１０年５月間始為系爭本票裁定主張有損害之事實，又此段

      期間被告從未向原告請求任何違約損害賠償，被告縱有所

      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

      無違約賠償情事，從而，系爭本票債權並不存在」（參見

      卷第七十、七一頁）。

　　２而另案確定判決係再審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再審被告就系爭

      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亦即訴訟標的為系爭本票債權，

      並非本件加盟契約之商標權利金或違約金債權；而由另案

      確定判決前述「得心證之理由」內容，尤其「依系爭合約

      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可知被告應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內確

      認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者，『不得

      再以原告有損害賠償事由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持系爭本票

      為裁定，並應於終止合約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歸還原告』」

      部分，明揭另案法院係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

      定，認再審被告不得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後，拒絕退還系

      爭本票或據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應將系爭本票

      返還，參酌另案確定判決得心證之理由無隻字片語提及本

      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所定之商標權利

      金、第二條第四項所定之違約金，亦全然未具體調查、判

      斷再審被告得否依前述約定請求再審原告支付商標權利金

      、違約金及其數額等節，足見不唯兩造並未在另案就「再

      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

      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

      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

      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決係依據本件加

      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

      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非

      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

      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甚明。

　　３至另案確定判決第三點第㈡段最末「被告縱有所主張前開違

      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無違約賠償

      情事」之文句，其中「被告」似均為「原告」之誤載（即

      正確文句似為：「原告縱有（被告）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

      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

      ），且是段文句既已載明僅係假設，並非記載法院實際判

      斷、認定之結果，自難據以主張具爭點效。

　　４況如認另案確定判決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

      ，除作出「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

      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之判斷外，亦作出「再審被告

      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後，即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

      、行使契約上權利」之判斷（此節僅係假設），則該部分

      之判斷悖於事理並顯失公平，法院得不受拘束，蓋再審原

      告依本件加盟契約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予再審被告收執（並

      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係用以擔保本件加盟契約之

      履行及損害賠償，使再審被告得經由聲請本票許可強制執

      行之非訟程序迅速取償，前曾提及；而本件加盟契約第三

      條第二項係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將於合約

      終止日六個月後，確認乙方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息退

      還乙方開立之本票」，已如前載，故倘再審被告未收取再

      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應無該約款之適用，既無該

      約款之適用，再審被告權利之行使及效力顯不受六個月之

      限制，於契約終止後逾六個月仍得行使契約上權利，殆無

      疑義；易言之，再審被告如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

      本票，將僅能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行使票據上及契約上

      權利，逾六個月將生失權效，再審被告如未收取再審原告

      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雖無票據權利得行使，但行使契約

      上權利之期間毫無限制（法定請求權時效期間為十五年，

      且時效完成後債權並未消滅，僅債務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

      清償），二者差異極鉅；而豈有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本票為

      擔保、俾利迅速取償後，反致原存在無時間限制、請求權

      時效期間達十五年之契約上（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等）權

      利，得行使之期間大幅縮短、僅餘區區六個月，逾期即生

      失權效之理？

　　５綜上，兩造並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

      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

      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

      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

      ，另案確定判決係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

      ，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

      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非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

      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

      行使契約上權利。

（四）兩造既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

      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

      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

      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

      確定判決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

      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

      行使票據權利」，未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

      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

      上權利，則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得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

      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之約定，請求再審原告

      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千

      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而判命再審

      原告如數給付，於法自無不合，無違反爭點效之可言，既

      無違反爭點效，難謂消極不適用法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

      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

      。

四、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消極不適用法律情事，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情事，本件再審之訴於法顯有未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

    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

、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

五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30號



再審原告    陳禹華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再審被告    福輪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日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損害賠償事件民事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再審被告法定代理人陳昭文於本院審理中代理權消滅，此經本院職權查證屬實，有經濟部函暨公司變更登記表可按，惟新任法定代理人曾鑫城迄未聲明承受訴訟，上訴人亦未聲明承受訴訟，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逕命新任法定代理人曾鑫城承受訴訟、續行訴訟。

二、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本院認本件再審原告所提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方面

　　原確定判決（即鈞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民事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兩造於民國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EASTCAR優質車專賣店」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約定由再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汽車專賣店」體系、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年七月一日兩造續訂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下稱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賠償，曾簽發發票日為一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面額新臺幣（下同）三十萬元、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之本票一紙（下稱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並於一一０年五月間填載系爭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院以一一０年度司票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在鈞院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鈞院臺北簡易庭以一一０年度北簡字第一六０五五號確定判決（下稱另案確定判決），以「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為由，確認再審被告就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詎再審被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之一一一年五月十八日，①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②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鈞院臺北簡易庭以一一一年度北簡字第一四二三二號判決駁回再審被告前述請求，再審被告不服、提起上訴，鈞院合議庭嗣以原確定判決廢棄一審該部分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及自一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算之法定利息。然原確定判決並未適用源自訴訟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法理之「爭點效」，即未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判斷之拘束，而判命再審原告給付，應屬消極不適用法規，爰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方面

　　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爰不贅述。

三、茲分述如下：

（一）再審原告主張兩造於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訂立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約定由再審原告加盟再審被告之「EASYCAR優質汽車專賣店」體系、經營「EASYCAR千毅汽車」，一０八年七月一日兩造續訂本件加盟契約，契約期間至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再審原告為擔保契約之履行及違約損害賠償，曾簽發系爭本票交付再審被告收執，再審被告於一０九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止本件加盟契約，於一一０年五月間填載系爭本票之到期日為一０九年三月一日後，執向桃園地院聲請許可本票強制執行，經桃園地院以一一０年度司票字第一四八六號裁定許可，再審原告乃在本院提起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經本院臺北簡易庭以另案確定判決確認再審被告就所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再審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再審被告於另案確定判決後仍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經本院臺北簡易庭判決駁回後，嗣經原確定判決改判命再審原告如數給付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本息等情，業據提出原確定判決、另案確定判決為證，核屬相符，堪信為真。

（二）而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前訴訟之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而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原判斷顯失公平或前訴訟與本訴訟所得受之利益差異甚大等情形外，在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當事人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八一號、一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三五號著有裁判闡釋甚明。

（三）再審原告固指本院一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三二六號承辦合議庭應受另案確定判決「再審被告就兩造間加盟契約及附加條款對再審原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應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為之，否則依約應認再審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判斷之拘束，然查：

 　 １另案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第三點「得心證之理由」，第㈠段記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規定及舉證責任分配法則；第㈡段略記載：「依系爭合約【即本件加盟契約】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即再審被告】將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後，確認乙方【即再審原告】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即系爭本票】』，可知被告【即再審被告】應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內確認原告【即再審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事，若無，應於６個月後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目的是令持有本票之人即被告於６個月內確認與原告間有無損害賠償情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者，不得再以原告有損害賠償事由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持系爭本票為裁定，並應於終止合約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歸還原告，以避免權利義務關係懸而未決。被告終止系爭合約既為１０９年３月１日，則被告應於１０９年８月３１日前與原告確認有無違約賠償事宜，若有違約事宜但不主張損害賠償者，亦有可能，為避免權利義務關係懸而未決，並尊重當事人間之約定，自應為如是解釋。如依被告之抗辯，無異給與被告無限期主張損害賠償之機會，將使兩造之法律關係陷於不確定，故被告如有無法在終止契約６個月確認違約賠償之情事，自應對該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被告對前揭事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遲至１１０年５月間始為系爭本票裁定主張有損害之事實，又此段期間被告從未向原告請求任何違約損害賠償，被告縱有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從而，系爭本票債權並不存在」（參見卷第七十、七一頁）。

　　２而另案確定判決係再審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再審被告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亦即訴訟標的為系爭本票債權，並非本件加盟契約之商標權利金或違約金債權；而由另案確定判決前述「得心證之理由」內容，尤其「依系爭合約第３條第２項之約定‧‧‧可知被告應於合約終止日６個月內確認原告有無發生違約情事‧‧‧若未６個月內確認者，『不得再以原告有損害賠償事由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持系爭本票為裁定，並應於終止合約６個月後將系爭本票歸還原告』」部分，明揭另案法院係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再審被告不得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後，拒絕退還系爭本票或據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而應將系爭本票返還，參酌另案確定判決得心證之理由無隻字片語提及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條第四項所定之商標權利金、第二條第四項所定之違約金，亦全然未具體調查、判斷再審被告得否依前述約定請求再審原告支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及其數額等節，足見不唯兩造並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決係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非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甚明。

　　３至另案確定判決第三點第㈡段最末「被告縱有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被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之文句，其中「被告」似均為「原告」之誤載（即正確文句似為：「原告縱有（被告）所主張前開違約賠償事宜【假設語氣】，依約應認為原告並無違約賠償情事」），且是段文句既已載明僅係假設，並非記載法院實際判斷、認定之結果，自難據以主張具爭點效。

　　４況如認另案確定判決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除作出「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之判斷外，亦作出「再審被告於契約終止逾六個月後，即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行使契約上權利」之判斷（此節僅係假設），則該部分之判斷悖於事理並顯失公平，法院得不受拘束，蓋再審原告依本件加盟契約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予再審被告收執（並授權再審被告填載到期日），係用以擔保本件加盟契約之履行及損害賠償，使再審被告得經由聲請本票許可強制執行之非訟程序迅速取償，前曾提及；而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係約定「若雙方中止合約關係，則甲方將於合約終止日六個月後，確認乙方無發生違約賠償情事，無息退還乙方開立之本票」，已如前載，故倘再審被告未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應無該約款之適用，既無該約款之適用，再審被告權利之行使及效力顯不受六個月之限制，於契約終止後逾六個月仍得行使契約上權利，殆無疑義；易言之，再審被告如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將僅能於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行使票據上及契約上權利，逾六個月將生失權效，再審被告如未收取再審原告簽發交付之擔保本票，雖無票據權利得行使，但行使契約上權利之期間毫無限制（法定請求權時效期間為十五年，且時效完成後債權並未消滅，僅債務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清償），二者差異極鉅；而豈有再審被告取得系爭本票為擔保、俾利迅速取償後，反致原存在無時間限制、請求權時效期間達十五年之契約上（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等）權利，得行使之期間大幅縮短、僅餘區區六個月，逾期即生失權效之理？

　　５綜上，兩造並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決係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非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

（四）兩造既未在另案就「再審被告得否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四項、第一條第四項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違約金」為實質之訴訟上攻擊防禦及舉證，另案確定判決亦未就該部分列為重要爭點予以審酌、認定，另案確定判決依據本件加盟契約第三條第二項之約定，認定再審被告僅得於本件加盟契約終止後六個月內「就系爭本票行使票據權利」，未認定再審被告基於本件加盟契約所生權利隨之消滅、不得再基於本件加盟契約主張或行使契約上權利，則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得依本件加盟契約第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一條第四項之約定，請求再審原告給付商標權利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違約金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元、共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而判命再審原告如數給付，於法自無不合，無違反爭點效之可言，既無違反爭點效，難謂消極不適用法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

四、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並無消極不適用法律情事，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事，本件再審之訴於法顯有未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五百零二條第二項、第五百零五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